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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2964號、113年度聲觀字第153號），對於

本院民國113年5月27日113年度毒聲字第170號觀察勒戒裁定聲請

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黃品澤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本院

於民國113年5月27日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70號裁定（下稱本

案觀察勒戒處分）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聲請人自11

3年5月16日至114年3月2日因另案羈押於法務部○○○○○

○○○○○○○○○○○），時間已遠大於觀察、勒戒之法

定最長期間，臺北看守所附設有勒戒處所，羈押期間若遇有

毒癮發作之生理症狀亦由臺北看守所人員細心照料，聲請人

現已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且觀察、勒戒與羈押均本質上

均為拘束人民人身自由，聲請人曾於羈押期間向本院聲請准

予借提觀察、勒戒，卻遭本院駁回，此不利益不應由聲請人

承擔，因此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項第5款、第3

項後段規定，就本案觀察勒戒處分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

等語。

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之重新審理規定，係立法者

就已經確定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裁定，參酌刑事訴訟之

再審制度，如據以作成裁定之基礎事實有錯誤或認定事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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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情形時，得於符合一定要件下予以特別救濟之途徑，此

觀諸立法理由：「二、令入觀察、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

及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之裁定，於有違背法令之情

形，依現行實務之見解得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惟該等

裁定如發生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所定事由時，依現行

刑事訴訟法並不得對之提起再審，即乏救濟之道。」甚明，

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之重新審理，與裁定作成後

發生就執行有無不宜或不當之聲明異議係屬二事。又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項第5款所定之「新證據」，自應

與刑事訴訟法之再審制度採相同解釋，除須具有未經判斷之

嶄新性（或稱新穎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

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

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

字第169號裁定意旨參照），倘未兼備，應認其聲請重新審

理為無理由。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本案觀察勒戒處分裁定應送

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自113年5月16日至114年3月3日因

另案羈押，於114年3月3因移送法務部○○○○○○○○附

設勒戒所（下稱新店戒治所）而撤銷羈押，此有本案觀察勒

戒處分、聲請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本院114年3月3日113年

度訴字第1043號裁定等在卷可稽。

　㈡聲請人雖執上開理由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惟查聲請人

於113年11月2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借提執行觀察勒戒，經本

院回覆暫不宜借執行觀察勒戒，此有聲請人提出之113年11

月25日北院英刑安113訴1043號通知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9、35頁），足見聲請人至遲於113年11月21日已知悉受

有本案觀察勒戒處分，然聲請人遲至114年3月5日始向本院

聲請重新審理，顯已逾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2項所

定之30日不變期間，其聲請已不合法。

　㈢又聲請人之聲請理由，無非係以其在臺北看守所期間長達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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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已受臺北看守所照護而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曾經

在羈押期間聲請執行觀察、勒戒遭拒等為由，惟上開理由均

非本案觀察勒戒處分據以作成之基礎事實，不具足以動搖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顯然不符重新審理之要件，

且聲請人主張裁定後已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然未見專業醫

學診斷相關證明，僅屬聲請人之自我感覺判斷，又與本案觀

察勒戒處分之作成無關，僅屬執行中監所執行是否適當之爭

執，與重新審理要件不符，聲請人之主張洵屬無據。

　㈣至於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然聲請人聲請重新審理不合法且

無理由已如上述，停止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且聲請人主張

裁定後已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僅屬聲請人之自我感覺判

斷，本件自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併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4項前段，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傳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楊文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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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2964號、113年度聲觀字第153號），對於本院民國113年5月27日113年度毒聲字第170號觀察勒戒裁定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黃品澤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70號裁定（下稱本案觀察勒戒處分）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聲請人自113年5月16日至114年3月2日因另案羈押於法務部○○○○○○○○○○○○○○○○），時間已遠大於觀察、勒戒之法定最長期間，臺北看守所附設有勒戒處所，羈押期間若遇有毒癮發作之生理症狀亦由臺北看守所人員細心照料，聲請人現已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且觀察、勒戒與羈押均本質上均為拘束人民人身自由，聲請人曾於羈押期間向本院聲請准予借提觀察、勒戒，卻遭本院駁回，此不利益不應由聲請人承擔，因此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項第5款、第3項後段規定，就本案觀察勒戒處分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等語。
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之重新審理規定，係立法者就已經確定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裁定，參酌刑事訴訟之再審制度，如據以作成裁定之基礎事實有錯誤或認定事實不當之情形時，得於符合一定要件下予以特別救濟之途徑，此觀諸立法理由：「二、令入觀察、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及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之裁定，於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依現行實務之見解得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惟該等裁定如發生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所定事由時，依現行刑事訴訟法並不得對之提起再審，即乏救濟之道。」甚明，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之重新審理，與裁定作成後發生就執行有無不宜或不當之聲明異議係屬二事。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項第5款所定之「新證據」，自應與刑事訴訟法之再審制度採相同解釋，除須具有未經判斷之嶄新性（或稱新穎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9號裁定意旨參照），倘未兼備，應認其聲請重新審理為無理由。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本案觀察勒戒處分裁定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自113年5月16日至114年3月3日因另案羈押，於114年3月3因移送法務部○○○○○○○○附設勒戒所（下稱新店戒治所）而撤銷羈押，此有本案觀察勒戒處分、聲請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本院114年3月3日113年度訴字第1043號裁定等在卷可稽。
　㈡聲請人雖執上開理由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惟查聲請人於113年11月2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借提執行觀察勒戒，經本院回覆暫不宜借執行觀察勒戒，此有聲請人提出之113年11月25日北院英刑安113訴1043號通知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35頁），足見聲請人至遲於113年11月21日已知悉受有本案觀察勒戒處分，然聲請人遲至114年3月5日始向本院聲請重新審理，顯已逾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2項所定之30日不變期間，其聲請已不合法。
　㈢又聲請人之聲請理由，無非係以其在臺北看守所期間長達半年以上、已受臺北看守所照護而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曾經在羈押期間聲請執行觀察、勒戒遭拒等為由，惟上開理由均非本案觀察勒戒處分據以作成之基礎事實，不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顯然不符重新審理之要件，且聲請人主張裁定後已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然未見專業醫學診斷相關證明，僅屬聲請人之自我感覺判斷，又與本案觀察勒戒處分之作成無關，僅屬執行中監所執行是否適當之爭執，與重新審理要件不符，聲請人之主張洵屬無據。
　㈣至於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然聲請人聲請重新審理不合法且無理由已如上述，停止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且聲請人主張裁定後已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僅屬聲請人之自我感覺判斷，本件自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併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4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傳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楊文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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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遭本院駁回，此不利益不應由聲請人承擔，因此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項第5款、第3項後段規定，就本
    案觀察勒戒處分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等語。
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之重新審理規定，係立法者
    就已經確定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裁定，參酌刑事訴訟之
    再審制度，如據以作成裁定之基礎事實有錯誤或認定事實不
    當之情形時，得於符合一定要件下予以特別救濟之途徑，此
    觀諸立法理由：「二、令入觀察、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
    及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之裁定，於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依現行實務之見解得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惟該等裁
    定如發生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所定事由時，依現行刑
    事訴訟法並不得對之提起再審，即乏救濟之道。」甚明，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之重新審理，與裁定作成後發
    生就執行有無不宜或不當之聲明異議係屬二事。又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項第5款所定之「新證據」，自應與
    刑事訴訟法之再審制度採相同解釋，除須具有未經判斷之嶄
    新性（或稱新穎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
    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
    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
    第169號裁定意旨參照），倘未兼備，應認其聲請重新審理
    為無理由。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本案觀察勒戒處分裁定應送
    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自113年5月16日至114年3月3日因
    另案羈押，於114年3月3因移送法務部○○○○○○○○附設勒戒所
    （下稱新店戒治所）而撤銷羈押，此有本案觀察勒戒處分、
    聲請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本院114年3月3日113年度訴字第
    1043號裁定等在卷可稽。
　㈡聲請人雖執上開理由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惟查聲請人
    於113年11月2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借提執行觀察勒戒，經本
    院回覆暫不宜借執行觀察勒戒，此有聲請人提出之113年11
    月25日北院英刑安113訴1043號通知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9、35頁），足見聲請人至遲於113年11月21日已知悉受
    有本案觀察勒戒處分，然聲請人遲至114年3月5日始向本院
    聲請重新審理，顯已逾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2項所
    定之30日不變期間，其聲請已不合法。
　㈢又聲請人之聲請理由，無非係以其在臺北看守所期間長達半
    年以上、已受臺北看守所照護而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曾經
    在羈押期間聲請執行觀察、勒戒遭拒等為由，惟上開理由均
    非本案觀察勒戒處分據以作成之基礎事實，不具足以動搖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顯然不符重新審理之要件，
    且聲請人主張裁定後已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然未見專業醫
    學診斷相關證明，僅屬聲請人之自我感覺判斷，又與本案觀
    察勒戒處分之作成無關，僅屬執行中監所執行是否適當之爭
    執，與重新審理要件不符，聲請人之主張洵屬無據。
　㈣至於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然聲請人聲請重新審理不合法且
    無理由已如上述，停止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且聲請人主張
    裁定後已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僅屬聲請人之自我感覺判斷
    ，本件自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併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4項前段，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傳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楊文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毒聲重字第1號
聲  請  人  黃品澤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2964號、113年度聲觀字第153號），對於本院民國113年5月27日113年度毒聲字第170號觀察勒戒裁定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黃品澤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以113年度毒聲字第170號裁定（下稱本案觀察勒戒處分）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聲請人自113年5月16日至114年3月2日因另案羈押於法務部○○○○○○○○○○○○○○○○），時間已遠大於觀察、勒戒之法定最長期間，臺北看守所附設有勒戒處所，羈押期間若遇有毒癮發作之生理症狀亦由臺北看守所人員細心照料，聲請人現已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且觀察、勒戒與羈押均本質上均為拘束人民人身自由，聲請人曾於羈押期間向本院聲請准予借提觀察、勒戒，卻遭本院駁回，此不利益不應由聲請人承擔，因此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項第5款、第3項後段規定，就本案觀察勒戒處分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等語。
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之重新審理規定，係立法者就已經確定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裁定，參酌刑事訴訟之再審制度，如據以作成裁定之基礎事實有錯誤或認定事實不當之情形時，得於符合一定要件下予以特別救濟之途徑，此觀諸立法理由：「二、令入觀察、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及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之裁定，於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依現行實務之見解得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惟該等裁定如發生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所定事由時，依現行刑事訴訟法並不得對之提起再審，即乏救濟之道。」甚明，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之重新審理，與裁定作成後發生就執行有無不宜或不當之聲明異議係屬二事。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項第5款所定之「新證據」，自應與刑事訴訟法之再審制度採相同解釋，除須具有未經判斷之嶄新性（或稱新穎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169號裁定意旨參照），倘未兼備，應認其聲請重新審理為無理由。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本案觀察勒戒處分裁定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自113年5月16日至114年3月3日因另案羈押，於114年3月3因移送法務部○○○○○○○○附設勒戒所（下稱新店戒治所）而撤銷羈押，此有本案觀察勒戒處分、聲請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本院114年3月3日113年度訴字第1043號裁定等在卷可稽。
　㈡聲請人雖執上開理由聲請重新審理及停止執行，惟查聲請人於113年11月2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借提執行觀察勒戒，經本院回覆暫不宜借執行觀察勒戒，此有聲請人提出之113年11月25日北院英刑安113訴1043號通知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35頁），足見聲請人至遲於113年11月21日已知悉受有本案觀察勒戒處分，然聲請人遲至114年3月5日始向本院聲請重新審理，顯已逾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2項所定之30日不變期間，其聲請已不合法。
　㈢又聲請人之聲請理由，無非係以其在臺北看守所期間長達半年以上、已受臺北看守所照護而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曾經在羈押期間聲請執行觀察、勒戒遭拒等為由，惟上開理由均非本案觀察勒戒處分據以作成之基礎事實，不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顯然不符重新審理之要件，且聲請人主張裁定後已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然未見專業醫學診斷相關證明，僅屬聲請人之自我感覺判斷，又與本案觀察勒戒處分之作成無關，僅屬執行中監所執行是否適當之爭執，與重新審理要件不符，聲請人之主張洵屬無據。
　㈣至於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然聲請人聲請重新審理不合法且無理由已如上述，停止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且聲請人主張裁定後已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僅屬聲請人之自我感覺判斷，本件自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併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4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傳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楊文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